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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驰名商标认定中的国际性要素 

郑亚兰 

(复旦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驰名商标的认定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和各国实践中有极大分歧且无定论的问题。 

文章拟就驰名商标认定中的国际性要素进行了分析，论述了目前国际性要素在驰名商标认定 

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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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就驰名商标认定中的国际性要素进行 

剖析，试图进一步指出在驰名商标认定中存在的 

模糊或矛盾之处 ，以供探讨。 

一

、驰名商标含义中的国际性要素 

有关驰名商标概念的一个重大分歧表现在它 

的国际性要素上，即驰名商标是指在多大的范围 

内具有较高知名度或较高声誉的商标。 

《巴黎公约》第6条之二规定：本联盟各国承 

诺，如本国法律允许，应依职权，或依有关当事人 

的请求，对商标注册国或使用国主管机关认为在 

该国已经属于有权享受本公约利益的人所有而驰 

名、并且用于相同或类似商品的商标构成复制、仿 

制或翻译，易于产生混淆的商标，拒绝或取消注 

册，并禁止使用⋯⋯这一规定首次提出了驰名商 

标这一概念。驰名商标在这一公约中体现出的几 

个要素：1．该商标属于有权享受本公约利益的 

人，亦即商标属于依据本公约第 2条或第 3条可 

以请求使用本公约的自然人或法人所有；①2．该 

商标是在有关国家已为特定的人所有的商标 ，即 

现实的商标，有关权利人已取得对有关商标的商 

标权 ；3．商标注册国或使用国主管机关享有对驰 

名商标的认定权；4．商标驰名的地域要求是商标 

注册国或使用国，即在商标注册国或使用国内驰 

名的商标可以得到特殊保护。根据《巴黎公约》 

的这一规定 ，对于符合这几个要素的商标，各成员 

国有义务提供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那么，就会 

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一个既非商标注册国 

又非使用国的成员国来说，由商标注册国或使用 

国认定的驰名商标是否也属于该国的驰名商标， 

从而必须提供特殊保护。根据这一条文，显然这 
一

问题得不到圆满的解决。1958年在《巴黎公 

约》里斯本修订会议上提出了一项提案，规定为 

了获得某一国家对某一驰名商标的保护，并不要 

求在该国使用该商标。∞这一提案最后未能通过。 

这就是说，成员国并无义务保护在其领域内未曾 

使用的驰名商标，但它也有 自由提供保护。@可 

见，驰名商标的国际性要素在《巴黎公约》中是不 

明确的。 

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议》(以下简称《知识产权协议》)发展了对驰名商 

标的保护，从商品商标扩大到服务商标，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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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产品延伸到不相同、不类似的产品，然而对于 

驰名商标的含义，《知识产权协议》却是直接引用 

了《巴黎公约》的有关概念。 因此，知识产权协议 

并未解决驰名商标概念中的分歧和模糊之处。 

1999年 6月世界知识产权大会最后审议通 

过了《保护驰名商标条款的联合建议》。该草案 

进一步加强了有关驰名商标的保护，对驰名商标 

的认定作了进一步规范，但是对于驰名商标的含 

义仍未作阐述。在其他有关的国际组织以及一些 

国家的商标立法中，均没有对驰名商标进行明确 

的界定。④德国商标法第 10条的有关驰名商标是 

直接引用了巴黎公约第 6条之二的意义。《法国 

知识产权法典》第7卷第 3章第 5条也是直接引 

用了《巴黎公约》第 6条之二的驰名商标的意义。 

根据意大利商标法有关驰名商标的规定，要求该 

注册商标在一国内享有盛誉。这“一 国内”到底 

是指意大利国内，还是任何其他国家内都可以，还 

是特指欧共体任何国家内，该法没有明确的规定。 

美国主要通过联邦及州反淡化法来保护驰名商 

标，然而即使是美国如此重视保护驰名商标的国 

家仍未对驰名商标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我国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纳入了 

对于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但是没有对驰名商标 

的认定作出规定。目前尚有效的《驰名商标认定 

和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第2条 

规定：“本规定中的驰名商标是指在市场上享有 

较高声誉并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注册商标。”可 

见，这一定义具有相当的含糊性，也没有回答驰名 

商标的国际性要素这一问题。在 1995年的中美 

知识产权谈判中，有关“相关公众”究竟是指认定 

国内的公众还是国际市场上的公众的问题曾是谈 

判的重点和难点之一。 总的来说 ，我国对驰名商 

标概念的界定也是不明确的。 

关于驰名商标 的含义，理论界也存在争论。 

有些学者认为驰名商标是有地域性的，即使根据 

《巴黎公约》第6条之二给予驰名商标以扩大保 

护，但这种保护不是无原则的，他国驰名商标要在 
一 国获得保护必须符合该 国法律的规定。⑦美国 

一 些学者则强调驰名商标的世界性 ，认为即使在 
一 国内闻所未闻，如果该商标 已经在世界范围内 

驰名，仍应认定为驰名商标应受特殊保护@。还 

有些学者认为驰名商标应划分为两种，即国内驰 

名商标和国际驰名商标。 

这些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首先商标保护有 

着严格的地域性，这一点被各种国际条约、各国法 

律所确认。因而，绝对突破地域性来保护驰名商 

标显然与目前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相符，也 

会出现有悖国家主权原则的危险。然而驰名商标 

并非普通的商标，驰名商标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 

商业价值及商家的努力。驰名商标已不再是一国 

国内的事，一国在很多的情况下要保护其他国家 

的驰名商标，也要保护在外国使用的本国驰名商 

标，驰名商标本身就必然要突破地域性的概念，具 

有国际的含义。但这种国际含义是否可以无限制 

扩张，是否无需顾及给予驰名商标保护的国家的 

有关规定及该商标在该 国内的知名度，是一个极 

具争议性的问题。很多发达国家赞成绝对的驰名 

商标的国际性，而发展中国家通常持相反的态度。 

各国在这一问题上考虑得最多的恐怕就是国家主 

权原则，因为这样很可能会危及国家主权，有损一 

国的立法管辖权。如果将驰名商标进行“国内驰 

名商标”与“国际驰名商标”的分类，仍然存在很 

多问题，如二者之间的界限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存 

在操作的诸多不便。因此，笔者比较赞同第一种 

观点，认为对驰名商标的定义 目前仍应限于一国 

国内范围内，即驰名商标应该是在一国国内市场 

上具有较高知名度在相关公众中享有较高声誉的 

商标。同时，由于对驰名商标保护的国际性要求， 

在驰名商标认定中，应吸纳国际性要素作为认定 

标准，充分考虑商标的国际驰名等要素，这样，就 

能对目前驰名商标概念中表现出的地域性限制进 

行弥补。 

二、驰名商标认定标准中的国际性要素 

《巴黎公约》是第一个对驰名商标提供特殊 

保护的公约，然而《巴黎公约》第6条将驰名商标 

的认定权赋予商标注册国或使用国的同时，也将 

驰名商标的认定标准留给商标注册国或使用国来 

规定。@ 

《知识产权协议》在驰名商标的认定标准问 

题上有所进步，在第 16条第二款中规定了驰名商 

标的认定标准，包括有关公众对其知晓程度和在 

该成员域内宣传该商标而使公众知晓的程度。@ 

该规定显然并未涵盖所有的认定标准，只是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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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中的一点。问题在于，第 16条第二款第二句 

的前半句中的“相关公众”是否与后半句中的“在 

该成员域 内⋯⋯公众”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考 

虑商标驰名时，是仅考虑该成员域内的相关公众 

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还是要考虑包括了该成员 

域外的相关公众。有人认为，后半句隐含了相关 

公众的范围，因为在该成员域内进行宣传从而获 

得知名度当然是在成员域内的相关公众之中，同 

时这一点又是包含在前半句中，作为解释和补充 

的，因而前半句的“相关公众”也是指该成员域内 

的相关公众 ，从而《知识产权协议》实际上在驰名 

商标的认定上确定了驰名商标认定的地域性标 

准。笔者认为这一条款并未明确指出相关公众到 

底限于成员域内还是指国际范围内的公众。因为 

在条款的后半句中所引“在该成员域内”，是指宣 

传的地域范围，限定的并不是知晓的相关公众的 

范围。后半句所规定 ，“包括在该成员域 内因宣 

传而使公众知晓的程度”实际上是就驰名商标认 

定时，该商标实现驰名的途径做出规定。这是因 

为大多数国家在认定商标驰名时，往往要求商标 

在域内的使用作为一个条件，在判断宣传是否属 

于使用时往往会发生分歧，因此，《知识产权协 

议》规定了宣传也是商标获得知名度从而成为驰 

名商标的一种方式，而并非针对商标知名度的地 

域范围所作的限制。笔者认为，《知识产权协议》 

有关驰名商标认定标准的规定仍未涉及国际性要 

素这一问题。 

1999年6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的《关于 

保护驰名商标条款的联合建议》第2条规定了驰 

名商标的认定标准，包括但不限于：(1)相关公众 

对该商标的了解或认识程度；(2)该商标的任何 

使用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3)该商标的 

任何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包括 

在交易会或展览会上对使用该商标的商品或者服 

务所作的广告或公告及介绍；(4)该商标的任何 

注册和／或任何注册申请的期限和地理范围，以反 

映使用或认识该商标的程度；(5)成功实施该商 

标权的记录，尤其是该商标由主管机关认定为驰 

名商标的范围；(6)与该商标相关的价值。该草 

案在“相关公众”项下还规定了“即使某商标不为 

某成员国中的任何相关公众所熟知或所知晓(如 

果该成员国适用本款(c)项的话)，该成员国亦可 

36 

将该商标确定为驰名商标”。同时，该草案还在 

第2条第三项“不要求的因素”中规定，成员国在 

认定驰名商标时，不得要求该商标已在该成员国 

使用、或注册或正在注册；也不得要求该商标在该 

成员国以外的任何管辖范围驰名。草案在驰名商 

标认定的国际性要素方面的考虑显然要比前两个 

国际条约多得多。首先，对于“相关公众对该商 

标的了解或认识程度”这一条件，草案并未要求 

相关公众是在该成员国范围内的公众 ，反而规定 

了成员国可以将不为该成员国相关公众所熟知或 

知晓的商标确定为驰名商标 ，这就表明成员国不 

仅可以且甚至可以只考虑国际知名度，而不考虑 

国内知名度，即可以确定为驰名商标。然而，反之 

并非亦然，成员国并不能强制要求驰名商标必须 

具有国际知名度或域外知名度。其次，草案还将 

商标使用的地理范围、商标注册或申请注册的地 

理范围、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的地理范围纳人 

了驰名商标认定标准之中。那么，商标在他国的 

驰名程度及在他国确定为驰名商标会影响到在其 

他成员国被确定为驰名商标的成功率。换句话 

说，该商标在国际社会上的驰名和认可会影响到 

它在其他国家的驰名。还有，商标在世界范围内 

的使用和注册也有助于商标在某一成员国被认定 

为驰名商标。可见，草案在认定标准上非常倾向 

于驰名商标的国际性标准，要求各成员国普遍考 

虑商标的国际影响力和使用、注册的国际性，鼓励 

成员国可以在仅考虑商标的国际知名度的情况下 

认定驰名商标(显然符合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利益 

和要求)。 

美国在其反淡化法中规定的驰名商标的认定 

标准共包括八项非限制性因素：(1)商标 内在的 

或者后天获得的显著性的程度 ；(2)商标持续适 

用于商品或服务的实践及范围；(3)商标广告宣 

传的实践和范围；(4)使用商标从事商业的地域 

范围；(5)使用商标的商品或服务的贸易渠道： 

(6)在商标所有人的贸易区域 内和贸易渠道中， 

其商标被公众认可程度以及被假冒的情况；(7) 

第三者使用的相同或近似商标的性质和范围： 

(8)商标是否为联邦注册商标。尽管没有明确规 

定国际性要素，从中不难看出，商标使用 、宣传的 

地域范围越广，商标被认定为驰名的可能性就越 

大，商标使用、宣传的国际性对于商标被认定为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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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无疑是有利的。 

我国《暂行规定》第 5条也规定了驰名商标 

的认定标准：申请认定驰名商标的，应当提交下列 

证明文件：1．使用该商标的商品在中国的销售量 

及销售区域 ；2．使用该商标的商品近三年来的主 

要经济指标(年产量、销售额、利润、市场占有率 

等)及其在中国同行 中的排名；3．使用该商标的 

商品在外国(地区)的销售量及销售区域 ；4．该商 

标的广告及发布情况；5．该商标最早及连续使用 

的时间；6．该商标在中国及外国(地区)注册的情 

况；7．该商标驰名的其他证明文件。从中看出， 

我国对商标驰名的国际性要素主要包括商标在国 

际上(外国)的使用情况及注册情况。 

事实上，任何国家在认定商标驰名时，都会从 

不同程度上考虑商标在国际上使用、注册或宣传 

情况以及商标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商标驰名的国 

际性要素)，然而，商标驰名的国际性要素到底能 

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商标驰名的认定却是分歧极 

大。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如欧美较注重商标的国 

际性要素，认为能在较大程度上帮助驰名商标的 

认定。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偏向于各种国内要素的 

满足。我国也是如此，虽然我国规定的认定标准 

包含了商标驰名的国际性要素，但在实践中却更 

为重视国内驰名。 

以上是对驰名商标概念和认定标准中的国际 

性要素进行的浅显分析。当然，涉及驰名商标的 

概念及认定标准还面临着很多其他的问题，如驰 

名商标认定权的国际归属问题，驰名商标是否应 

是注册商标，@及对于驰名商标是否应 区分已注 

册的驰名商标和未注册的驰名商标@等等。 

注释： 

①《海牙会议记录》(法文版)，第 456页、543页；《里斯本会 议记 

录)(法文版)，第 637页。 

②③《里斯本会议记录)(法文版)，第659，667页，第 668页。 

④《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 16条第二款：巴黎公约(1967 

年)第6条之二原则上适用于服务。⋯⋯第 16条第三款：巴黎 

公约(1967年)第6条之二原则上适用于与注册商标标识的商 

品或服务不相似的商品或服务⋯⋯ 

⑤杨成均：《试论驰名商标的定义)，《中国知识产权报》，2000年 

9月29日。 

⑥武瑞涛：《论我国驰名商标法律保护 的几个 问题》，《河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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